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其他建设工程一般项

目实行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的通知

　　吉建规〔2026〕3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

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助力城市更新行动，细化其他建设工程分

类管理要求，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8 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建科规〔2024〕3号）《吉林省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办法》（吉建规〔2022〕1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现就我省其他建设工程一般项目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

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暂行规定》所列特殊建设工程以外，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

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其他建设工程，按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进

行分类管理。重点项目是指除一般项目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按照有关

规定开展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一般项目可自愿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申

请消防验收备案。一般项目是指符合以下条件且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二

级的地上新建、改建（含装修）工程：



　　（一）建筑高度不大于 27米的住宅项目；

　　（二）建筑面积不大于 300平方米的教育、文体活动、商业（含商

业服务网点）、金融服务、社区服务、市政公用等公共服务设施内部装

修工程；

　　（三）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0平方米，且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的办

公建筑；

　　（四）建筑面积不大于 3000平方米，且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的丁

戊类厂房和仓库。

　　托儿所、幼儿园、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疗建筑、歌

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非单层建筑空间餐饮场所等其他建设工程，不适

用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

　　二、适用条件

　　（一）申请告知承诺的建设工程符合规划、建设的法定要求；

　　（二）申请项目属于本省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一般项目，建设单位

自愿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申请消防验收备案；

　　（三）申请项目的平面布置、安全疏散、防火分区、耐火等级、建

筑构造、建筑结构、灭火救援设施、消防设施的设置、建筑电气、消防



给水、建筑保温、通风和空气调节等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本省工程

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四）选用的消防产品、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的防火性能均应符合

国家和本省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三、办理流程

　　（一）申请环节。符合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的其他建设工程一

般项目，其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向工程所在地

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并提交《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承诺申请表》（附件 1）和《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告知承诺书》（附件 2）。

　　（二）受理环节。工程所在地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建设

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

理，同时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抽查，出具《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告知）凭证》（附件 3、附件 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三）抽查比例。采取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的其他建设工程一

般项目，抽查比例为 5%。

　　（四）检查环节。工程所在地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确定

为检查对象的建设工程，应当在确定为检查对象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关规定和标准完成现场评定，根据检查情况出

具《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复）查（合格/不合格）通知书》

（《管理办法》附录 3-5、3-6）。

　　（五）复查申请。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项目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

工程所在地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建设单位立即停止

使用、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建设单位应提交《建设工程消防复验申

请表》（《管理办法》附录 3-7）申请复查，经工程所在地市县级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复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四、监督管理

　　（一）对消防救援部门、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移交或者群众投诉举报

建设工程存在未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情形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应当调查核实。

　　（二）建设单位未依法在验收后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

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三）对采取告知承诺制方式申请消防验收备案的工程，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在收到群众投诉举报或有关部门反映项目实际情况与承

诺内容不符，经调查属实的，应当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及时消除消

防安全隐患。对发现的建设工程参建各方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依规予

以处理。



　　（四）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定期将采取告知承诺制完成消防验

收备案的建设工程及检查结果进行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要求

　　（一）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根

据本通知规定的适用范围框架内进行细化。

　　（二）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定期开

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宣传活动。

　　（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在吉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更新完成前，各地可以线下受理。

　　附件：1.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承诺申请表

　　　　　2.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告知承诺书

　　　　　3.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告知）凭证（未抽中）

　　　　　4.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告知）凭证（抽中）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 5月 25日


